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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道路交通安全督導會報 103年第 44次會議紀錄 

時間：103年 12月 24日 14時 30分 

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9樓市政廳 

主席：黃副市長國榮代                                 記錄：陳品岑 

出（列）席人員：如附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報告事項 

一、 上次會議主席裁（指）示事項執行情形暨歷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

形（摘錄）報告： 

103年 1月份至 11月份，列管件數累計 41件，已解除列管件數共計 37 件。 

一 本月份繼續列管案件共計 0件 

二 提請解除列管案件共計 4件： 

列管案號：103-10-02、06。 

103-11-01、02。 

(一)案號 103-10-02： 

交通局補充報告： 

本案已於 103年 11月 28日更換文心南五路開放左轉之相關

號誌及標誌標線。並於當日正式開放左轉，號誌及標誌標線均已

正常運作，建請解除列管。 

主席裁示：本案解除列管。 

(二)案號 103-10-06： 

交通局： 

本案已於 12 月 1 日設置行人倒數計時器完成，建請解除列

管。 

主席裁示：本案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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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號 103-11-01： 

交通局補充報告： 

本案已於 12月 16日邀集福平里辦公處、福順里辦公處、南

區區公所及第三分局現場會勘，為增進該處交通安全，該路口將

實施三色號誌運作，並以三時相號誌管制車流行車動線，本案工

程已於 12月 23日完成。 

主席裁示：本案解除列管。 

 (四)案號 103-11-02： 

交通局補充報告： 

有關環中路二段(南往北方向)與西屯路三段交叉口鄰近處

三格路邊汽車停車格已於 103年 12月 17日完成停車格塗銷及繪

製紅線工程，建請解除列管。 

主席裁示：本案解除列管。 

 

二、 103年 11月份舉發道路交通管理事件成果暨交通事故檢討報告 

執法小組: 

103年 11月發生交通事故 7,796件、死亡 2人、總受傷 6,325

人，由肇事時間來看，以 16 時至 18 時發生件數最多，8 時至 10

時發生件數次之；肇事原因以未依規定讓車 1,116件為最多。103

年 11 月份 A1 類交通事故件數較 102 年同期比較，死亡人數減少

12 人；以霧峰分局績效最好，共計減少 3件 3人，第五、清水及

太平分局各減少 2 人次之、第一、第四及豐原分局各減少 1 人再

次之；第二、第三、第六、烏日、大甲、東勢及和平分局無增減，

惟第六、大甲分局本月份各發生 1 件 1 人較高，請各分局持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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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事故防制。依 103年 11月份 10大易肇事路口一覽表所示，9-11

月份重複列入之路口為西屯區臺灣大道、福元路口(為9、11月份)、

南區復興路、忠明南路口(為 10、11月份)，請第六與第三分局連

續編排 2個月肇事防制勤務，有效防制事故發生。 

主席裁示： 

透過交通警察大隊與各分局之努力，本市交通肇事件數明顯減

低，但部分地區及整體肇事案件數量仍偏高，期望各方能共同努

力改善易肇事路段，特別是連續兩個月內臚列十大易肇事路口之

第三分局、第六分局加強辦理，以有效降低肇事件數與防範潛在

肇事因素的發生。 

參、各工作小組執行院頒事項業務檢討報告 

一、工務小組業務檢討報告 

工務小組補充報告： 

計劃編號中市 31101(第 31 期臺灣地區易肇事路段改善計畫)預

計改善 11處，已於 12月 23日全數完成。 

主席裁示：洽悉。 

二、監理小組業務檢討報告 

主席裁示：洽悉。 

三、執法小組業務檢討報告 

主席裁示：洽悉。 

四、教育小組業務檢討報告 

主席裁示：洽悉。 

五、宣導小組業務檢討報告 

主席裁示：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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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管考小組業務檢討報告 

主席裁示：洽悉。 

肆、各單位工作報告 

一、北區區公所 103年 12月份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報告 

主席裁示：洽悉。 

二、南屯區公所 103年 12月份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報告 

主席裁示：洽悉。 

三、警察局豐原分局 103年 12月份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報告 

警察局豐原分局建議改善事項報告： 

建議事項(一) ：豐原火車站前自行車違規停車策進作為。 

環境保護局補充報告： 

1.依臺中市廢棄車輛清除處理作業自治條例第 3 條規定，自行

車並未納入該條例之清理範圍，合先敘明。 

2.依上開自治條例規定，本案如屬占用道路未懸掛車牌之廢棄

車輛，本局自依規辦理查報張貼及後續拖吊移置作業。 

交通警察大隊補充報告： 

有關機車、腳踏車違規停放情形應從根本解決問題，增加停車

空間方能有效減少違規停放現象，請有關單位檢討用地需求增設

停車場。 

豐原區公所補充報告： 

本案有關尋覓適當空間提供腳踏車或機車之停車用途，會後將

請本公所相關科室研議並辦理會勘，確認其他用地是否適宜。 

主席裁示：請豐原區公所召集相關單位研議並辦理會勘，並於 1月

份道安會報報告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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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二)：本分局轄內消防通道交通工程設施不足，交通執法

疑義。 

交通局補充報告： 

除書面資料說明外另有三點補充說明，有關 56 頁上所標示之

圖示為交通部與消防署同意設置標誌標線之規則，另消防通道應

以消防局認定範圍為基準，建議消防局將本市所認定之狹小通道

或消防通道提供給第一線員警，最後本局仍持續配合消防局設置

消防通道之工作。 

消防局補充報告： 

有關消防通道清冊均已行文至相關單位。 

交通局局長建議： 

請執法單位以勸導為主取締為輔之方式改善現有消防通道違

規停車之現象，並將消防通道清冊提供給相關住戶，使其了解不

論為公有土地或私人土地，均以保持通道順暢為首要目標，避免

事故發生時造成救災困難。 

豐原分局補充報告： 

建請消防局能加強協助宣導住戶有關消防通道絕對禁止停車

之原因及必要性。 

交通警察大隊補充報告： 

有關消防通道違停部分為通案，常有案例是經過多次會勘均無

法取得住戶、里長或民意代表之共識，有關消防通道設置應建立

明確機制，如牌面設置後應有多長範圍，牌面設於通道入口處但

該通道向內延伸範圍廣泛，定義不明造成執法實務面困難度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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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局副局長建議： 

有關本案建請消防局訂定明確法規，於消防通道內違規停車之

情形如何處罰，有明確法源後執法單位方能有效進行勸導及取締之

作業。 

消防局補充報告： 

有關消防通道認定部分，紅線繪製為得與不得繪製，但一經設

置則有法律效力。消防通道緣起並非為行政命令，而是因 102 年新

竹火災意外發生，由總統及行政院長中央指示，設置內容因設有禁

停牌面與繪製紅線部分宣示禁止停車，消防通道本身並無任何執行

命令之依據。實際執法面則是透過設立禁停牌面與繪製紅線達到實

際執行交通法規之效力。 

陳委員菀蕙建議： 

視照片情況來說，通道內住戶有大量機車停放之需求，是否可

宣導住戶以平行停車方式將機車停放於紅線外之路肩範圍，避開占

用道路狀況，增加整體巷道通行空間。 

主席裁示：仍請消防局、交通局與各區公所於佈設通道時能儘量與

住戶溝通，說服當地居民繪製明確範圍，並請執法單位儘量以勸導

為主取締為輔之方式。 

建議事項(三) ：潭子區勝利路與雅潭路口取消勝利路往雅潭路方向

兩段式左轉設置及取消內側車道禁行機車道。 

潭子區公所補充報告： 

本所已於 103 年 12 月 18 日(星期四)邀集相關單位辦理現場會

勘，現場將依豐原分局建議方向進行改善，預計改善進度於 104 年

1月底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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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請潭子區公所於 1月份道安會報報告改善進度。 

四、警察局霧峰分局 103年 12月份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報告 

警察局霧峰分局建議事項： 

建議大里區中興路 1 段 384 號近仁化路口前(往北)，所劃設車

道指示線，建請塗銷以維用路人權益。 

臺中工務段補充報告： 

本段為審慎考量將於近期邀請相關單位辦理會勘研議，目前現

場佈設狀況均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相關規定佈設。 

交通局局長建議： 

若於會勘現場無法取得如霧峰分局建議事項之共識，有關二車

道漸變至三車道部分視漸變段長度得不繪設車道線，將現場視為自

由分流之狀況，應可減少車輛未打方向燈變換車道違法之疑義。 

主席裁示：請將會勘之辦理結果，納入 1月份道安會報報告。 

伍、A1類會勘決議建議改善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103年 1-11月份，列管件數累計 91件，已解除列管件數共計 84件。 

一 本月份繼續列管案件共計 2件： 

列管案號：103-10-05； 

103-11-03。 

二 提請解除列管案件共計 5件： 

列管案號：103-10-02、04； 

103-11-01、02、04。 

(一) 案號 103-10-02： 

臺中工務段補充： 

本段已通知承商進場施工，預定 12 月 24 日前完成。相關道路

設施已於 11月 26日設置完成，擬請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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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本案解除列管。 

(二) 案號 103-10-04： 

臺中工務段補充： 

本段已通知承商進場施工，預定 12 月 24 日前完成。相關道路

設施已於 11月 26日設置完成，擬請解除列管。 

主席裁示：本案解除列管。 

(三) 案號 103-10-05： 

臺灣電力公司補充： 

本公司已依豐原區公所名義設計遷移，需待辦理停電施工作業，

即可拆除該電力桿，本案預計於 104年 2月底完成。 

主席裁示：請盡速辦理遷桿事宜，本案繼續列管。 

(四) 案號 103-11-01：本案解除列管。 

(五) 案號 103-11-02：本案解除列管。 

(六) 案號 103-11-03： 

交通局補充： 

於 1 月份道安會報會議前將中平路部分模糊標線補繪完成，另

有關建議設置號誌乙節，本局刻正研議設置號誌之可行性。 

主席裁示：請盡速辦理相關事宜，本案繼續列管。 

(七) 案號 103-11-04：解除列管。 

陸、臨時動議 

楊委員宗璟： 

有關本市西屯區港尾里環中路一段果菜市場前之迴轉道遭機車闖入與

中彰快速道路匯入之貨車發生事故，現場詳細情形將於會後與業務單位進行

討論，建議進行現勘研擬改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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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 

感謝楊委員之指導，請業務單位配合辦理。 

捌、散會（17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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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市 政 府 歷 次 道 安 會 報 主 席 裁 ( 指 ) 示 事 項 執 行 情 形 暨 

歷 次 會 議 決 議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報 告 表 

案

號 
裁 ( 指 ) 示 事 項 

主 ( 協 ) 

辦 單 位 
辦 理 情 形 

列 管 

情 形 

103

-12

-01 

豐原分局工作報告建

議事項(一) 

豐原火車站前自行車

違規停車策進作為。 

主席裁示： 

請豐原區公所召集相

關單位研議並辦理會

勘，並於 1月份道安

會報報告辦理情形。 

豐原區公所 豐原區公所：  

103

-12

-02 

豐原分局工作報告建

議事項(二) 

潭子區勝利路與雅潭

路口取消勝利路往雅

潭路方向兩段式左轉

設置及取消內側車道

禁行機車道。 

主席裁示： 

請潭子區公所於 1月

份道安會報報告改善

進度。 

潭子區公所 潭子區公所： 

 

 

103

-12

-03 

霧峰分局工作報告建

議事項 

建議大里區中興路 1

段 384 號近仁化路口

前(往北)，所劃設車

道指示線，建請塗銷

以維用路人權益。 

主席裁示： 

請將會勘之辦理結

果，納入 1月份道安

會報報告。 

臺中工務段 臺中工務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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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市 交 通 事 故 即 時 防 制 協 調 平 台 

A 1 類 會 勘 決 議 建 議 改 善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報 告 表 

案    

號 
 案  件  地  點 權 責 單 位 

辦 理 情 形 

( 含 上 月 辦 理 情 形 ) 

預定

完成

時間 

列 管 

情 形 

103

-10

-05 

豐 原 區 豐 原 大

道、三豐路口 

臺灣電力公司 

 
臺灣電力公司: 

 

  

103

-11

-03 

西屯區中平路與

順平路 

交 通 局 交通局：   

 

 


